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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援助保障條款 

 

本緊急援助保障條款乃由國際救援(香港)有限公司簽發。有關服務只提供予宏利人壽保險(國際)

有限公司(以下稱為「宏利人壽保險」)保單之有效受保人。 

第一章 –  定義 

宏利人壽保險 

指宏利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將下列第三章的緊急救援服務附加於已發出予受保人的個人或

團體人壽及健康保險(以下稱為「保單」)。 

 
國際救援 

指在宏利人壽保險的同意下，由國際救援(香港)有限公司按本條款的範圍下，為受保人提供緊急

援助服務。 

 
援助事故 

意指在有效期及限制章節內列明的地域範圍內，導致受保人需要國際緊急援助服務的意外或急

病事故。 

 
意外傷害 

指受保人遭受外來的，突發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體受到傷害的客觀事件。 

 
 

近親屬 

指受保人的配偶，子女，兄弟姐妹及受保人的父母。 

 
 

貨幣 

指於香港境內合法流通的貨幣。 

 
 

突發疾病 

指受保人發生不可預期的疾病或在本次旅行中第一次發生的疾病且非既往症，但不包括於保單

生效時已為宏利人壽保險承保的疾病。 

 
受保人 

指獲得宏利人壽保險發出的個人或團體人壽及健康保險保障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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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情況 

意指無法防止的嚴重醫療情況或災難令受保人急需特定之外來援助。 

 
 

原居地 

指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如保單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簽發)，或受保人於保單上闡明

之國家原居地亦指受保人所持護照內列明之永久居住地，或受保人之主要受僱地點，惟受保人需

按要求提供該等永久居住地或受僱地點之合理證明。 

 

 
第二章  –  保障有效期及限制 

 

以下之保障在本保單生效期內適用於受保人在原居地以外之全球其他地區所發生之事故。 

對於任何保障範圍內的援助事件的賠償請求，自急難事故發生之日起兩年內不行使即失效。 

 

第三章  –  緊急援助服務 

 

受保人如在居住地以外的地區旅行過程中或在當地外派逗留期間遭受意外事故或患上突發疾病

時，而該種旅行或外派逗留是沒有違反醫生的建議或為了在海外獲得或尋找醫療治療或外科手

術的，受保人或其指定代理人便可以口頭通知的方式，直接撥打國際救援的 24 小時緊急支援中

心熱線，便可得到下述的服務。 

 
受保人用於撥打電話的費用將不能從國際救援處獲得退款。 

 
3.1 緊急醫療轉介 

當需要任何援助服務，國際救援的醫療隊伍會為受保人提供初步的建議。另外，國際救援的醫

療 

隊伍亦會記錄受保人的要求，然後再向受保人提供所需的處理步驟。 

國際救援的醫療隊伍不會為受保人斷診。若受保人需要進一步的治療，國際救援可為受保人安

排 

以下服務，但有關之醫療費用需由受保人自行支付，不會獲國際救援發還： 

(a) 安排醫生上門出診，受保人需要在接受診斷後馬上向出診的醫生付款；或 

(b) 國際救援可以為受保人轉介合適的醫療機構及進行事先的預約服務，但所有治療費用由受保

人承擔，也不能從國際救援得到補償。 

 

3.2 醫療運送 

若受保人因受傷或突發疾病，而站在醫療的角度上，國際救援中心的醫療隊伍及受保人的主診

醫生均認為必須將受保人轉介至其他醫療機構接受適當的治療，國際救援會負責運送受保人至

最就 

近的醫院並支付所需的費用： 

(i) 由醫療人員提供專業的醫療建議並直接護送，以任何交通工具(包括但不限於包機，固定班

次之商務客機及救護車)將受保人送往一所醫療設備足夠的醫院為受保人提供更合適的治療



WEA (0823) 3  

；或 

(ii) 在受保人許可的健康情況下，由醫療人員直接護送受保人，包括安排救護車接送受保人往返

機場，乘坐固定班次之商務客機，至其原居地合適的醫院或醫療護理機構。所有安排須由

國際救援的醫療隊伍及受保人的主診醫生因應情況共同決定。 

 

3.3 接受治療後之護送服務 

於接受在 3.2 章節內所列的醫療運送服務後，當受保人在外地醫院接受治療後，病情穩定並可

離院時，在受保人的主診醫生及國際救援的救援中心的醫療隊伍共同決定下，國際救援將安排

受保人以正常乘客狀況乘坐固定班次之航機回其原居地。若受保人持有的原來機票不能用於護

送服務，國際救援將會另行購買機票予受保人，並負擔有關費用。 

 

3.4 預付醫療費用 

若受保人的主診醫生及國際救援的醫療隊伍同時確認受保人需要接受入院治理，而受保人未能

支付所需入院按金費用，或由於身體受傷害或疾病而無法安排該等付款，國際救援可代受保人

墊付其入院按金及支付其相關費用，上限為五千美元。  

 

國際救援提供該服務前，受保人須將有效的信用卡資料提供予國際救援，並授權國際救援由信

用卡轉賬。當確認經受保人的信用卡支付有關款項後，國際救援將會為受保人提供住院擔保。

受保人須 在國際救援作出擔保之日起三十日內，將該筆預付款項免息歸還國際救援。 

 

國際救援將會依下列第五章“預付入院保證按金手續及還款方法”內的條款而提供這項的服務

。 

 

3.5 運送遺體返國或當地殮葬 

如受保人不幸身故，國際救援將協助辦理以下的手續及支付有關的費用： 

i) 將受保人的遺體或骨灰運返至受保人原居地之安葬地點；或 

ii) 應受保人之繼承人或代表之要求，安排在當地安葬，惟國際救援支付的最高金額，以相等於

運送受保人遺體返回原居地之費用為限。 

 

3.6 法律轉介服務 

因應受保人的要求，國際救援可提供當地或其指定地區之律師及律師行的名稱、地址及聯絡電

話。 

另國際救援可為受保人接駁電話至其所選的律師及律師行。 

 
3.7 旅遊資料 

在旅程展開之前或期間，受保人可聯絡國際救援以獲得以下資料及服務： 
 

• 世界各地天氣 

• 機場稅 

• 海關條例 

• 護照/簽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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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領使館及大使館地址及電話 

• 貨幣兌換率 

• 銀行工作日 

• 最新免疫及預防疫苗接種要求及需求 

• 安排傳譯員 

• 傳達緊急訊息 

• 商業習慣（即受保人所咨詢的銀行辦公時間）及語言（即翻譯員轉介服務） 

• 法律協助/轉介 

 

3.8 代尋行李 

如運送機構遺失或誤送受保人的行李，國際救援可代為向有關機構包括但不限於航空公司、海關

及政府機關查詢。若獲尋回行李，國際救援將轉送行李到受保人指定之地方。 

 

3.9 緊急行程調配安排 

若因緊急事故迫使受保人更改其原本的行程/計劃，國際救援將會協助受保人重新安排其乘坐之

航機班次。 

 

3.10 協助補領旅遊證件手續諮詢服務 

如受保人於旅程期間遺失或被盜竊重要文件或個人證件(如護照、簽證等)，國際救援將為受保人

提供有關資料以便受保人向有關當局補辦證件。 

 

3.11 親友探病費用 

若受保人在居住地以外地方，因嚴重之身體損傷或急病，住院連續七天以上，國際救援將安排

受保人一名親屬或其指定人士，由受保人居住地乘坐固定航班之客機(經濟艙)前往探望受保人， 

並代其支付來回機票及最長連續五天，每天不超越港幣 1,500 元之酒店普通房間之合理住宿費， 

但膳食費及額外房間服務費將不予負責。 

 

3.12 護送隨行之未成年子女返回原居地 

若受保人在原居地以外地區，因嚴重之身體損傷或急病而住院，遺下同行而未滿十八歲受供養

之子女，國際救援將安排該名(或多名)子女乘坐固定航班之客機(經濟艙)返回原居地，並支付有

關機票費用(包括往返機埸之交通費)。而該子女未被使用且未能用於此次護送服務之機票須退給

國際救援緊急支援中心處理。 

 
如有需要，國際救援亦會聘請符合資格人士，陪同受保人子女返回原居地。 

 
3.13 醫療狀況的監察 

如受保人於居住國家以外接受治療，國際救援將會監察受保人之健康狀況並將其狀況通知受保人

之僱主或家人。 

 

3.14 派遣醫生 

如發生緊急情況，且無法通過電話充分評估可否運送受保人，或如無法運送受保人且亦無法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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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獲得醫療服務，則國際救援將會派遣適當的醫生前往會見受保人。 

 

3.15 運送必須之器材及藥物 

若受保人無法於當地獲得必需的藥物及/或醫療器材，因應當地主診醫生之要求，國際救援會在可

能及法律允許的情況下運送所需的藥物及醫療器材。除非國際救援的醫療隊伍認為運送之物件是

作緊急之用，否則受保人需要繳付運送物件之費用及其他相關之交通費用。 

 

3.16  康復期內的酒店住宿安排  

如受保人於醫院完成治療後，國際救援的醫療隊伍認為受保人仍需時間康復，則國際救援將會安

排 及支付最多連續七（7）天且每日以 1,500 港元為上限之酒店普通房間予受保人作康復之用。 

 
第四章  –  一般責任 

 

4.1 服務請求權 

若遇到緊急情況，在採取任何個人的行動前，受保人或其代表可聯絡國際救援，並提供以下的

資料： 

- 受保人姓名、身份證號碼或護照號碼、保單持有人名稱和公司名稱； 

- 受保人發生緊急情況的地點及國際救援可以聯絡到受保人或其指定代理人的電話號碼； 

- 簡要描述緊急情況及所需的援助服務。 

 
4.2 醫療運送及接受治療後之護送服務的手續程序 

當需要醫療運送或接受治療後之護送服務時，為了盡速安排，受保人或其代表必須提供下列資

料： 

- 受保人曾入住醫院或其他醫療機構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 主診醫生的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及如有需要，受保人家庭醫生的資料。 
 

國際救援的醫療隊伍會因應個別情況而決定護送受保人回居住地的日期及運送方法。 

如受保人經由國際救援護送回居住地，須交回未經使用的機票或其價值予國際救援，以對沖國

際救援在上述服務的開支。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受保人或其代表應作緊急安排把受保人盡快送往就近事發地點的醫

院，並聯絡國際救援和提供有關的資料。 

若受保人因身體損傷或患上疾病而需住院，受保人或其代表應盡可能於緊急事故發生後合理時

間內聯絡國際救援。在未有收到上述通知的情況下，國際救援將不會承擔有關事件的救援責任

。 

 

第五章  –  預付入院保證按金的手續及還款方法 

 

A. 預付入院保證按金 

 

在國際救援為受保人預付任何入院保證按金前，受保人或其代理人必須 i) 給付與保證按金相同

金額的款項予國際救援或 ii)  提供有效信用卡資料給國際救援並授權國際救援從信用卡賬戶轉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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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還款方法 

 

除非受保人或其代理人已付清有關按金，否則受保人或其代理人必須在國際救援提供按金後三

十天內全部還款予國際救援。在三十天內，國際救援並不向受保人或其代理人收取利息費用。 

 

第六章  –  代位追償權 

 

如國際救援因向受保人提供援助服務而需支付費用，其將擁有受保人的權利，收取任何第三者

在法律責任上需就有關支援服務而支付或賠償的款項，總金額以國際救援已支付的費用為上 限

，連同其他保險或支援計劃就是項援助事故所作出之賠償。 

 

第七章  –  其他限制及不保事項 

 

緊急援助服務由國際救援直接提供予受保人，宏利人壽保險對有關服務無須負任何責任。 

其他限制及不保事項則會按照宏利人壽保險發出的個人或團體人壽及健康保險中的不保事項條

款為準。 

 

第八章  –終止服務 

本服務由保單終止日或失效日起立刻取消。 

 

 
 

此中文譯本只作參考用途，若與英文條款內容有任何不符，概以英文為準。 




